
证券代码：603590      证券简称：康辰药业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22 

 

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技术转让合同的补充公告 

 

 

 

 

 

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在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《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签订技术转让合同的公告》。现将有关情况补充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1、基本情况 

北京九龙博爱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北京九龙”）为一家专

注于医药领域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， 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1101055960692787 的《营业执照》，北京九龙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名称 北京九龙博爱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5960692787 

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

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18 号 18 层 A2005 

执行事务合伙人 大医博爱投资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委派禹玉洪为代表） 

成立日期 2012 年 5 月 3 日 

合伙期限 2012 年 5 月 3 日至 2032 年 5 月 2 日 

基金编码 SH4991 

经营范围 

创业投资业务；项目投资；资产管理。（“1、未经有关部门批准，不得

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；2、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

活动；3、不得发放贷款；4、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

担保；5、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”；

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

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责任。 

 



主要财务数据 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209.99 万元、净资产

为 1202.70 万元；2017 年，实现营业收入 0 元、净利润-33.79 万元。 

2、合伙人情况 

北京九龙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大医博爱投资管理（北京）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医博爱”），有限合伙人为北京九一博爱医药投资中心（有限

合伙）、陈向军、王柳艳、禹玉洪。北京九龙的合伙人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认缴比例 

1 陈向军 1,780.00 59.33% 

2 王柳艳 650.00 21.67% 

3 北京九一博爱医药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370.00 12.33% 

4 大医博爱投资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100.00 3.33% 

5 禹玉洪 100.00 3.33% 

合计 3,000.00 100.00% 

大医博爱是一家以医药、医疗为主要投资方向的基金管理人，管理及投资了

多家创投企业、医药企业，大医博爱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名称 大医博爱投资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053586199R 

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18 号 18 层 A2005 

法定代表人 陈向军 

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

成立日期 2012 年 9 月 12 日 

营业期限 2012 年 9 月 12 日至 2032 年 9 月 11 日 

登记编号 P1006667 

经营范围 

投资管理；资产管理。（“1、未经有关部门批准，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

资金；2、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；3、不得

发放贷款；4、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；5、不得

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”；企业依法自主选

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

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3、关联关系说明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--关联方披

露》等规定，除本次拟转让金草片交易外，本次交易对方/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公



司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关系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

联交易。 

二、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在研的中药 5 类新药筋骨草总环烯醚萜苷片（以下简称

“金草片”），公司委托具备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

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，并出具了《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拟转让中药 5 类新药筋骨草总环烯醚萜苷片的相关技术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（联

信（证）评报字[2018]第 F0883 号）。 

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对公司拟转让中药 5 类新药金草片的专利、临床批件及

技术等无形资产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。本次评估采用利润

分成的方法将金草片专有技术给产权持有单位带来的收益，选取适当的折现率折

算为现值，以确定该无形资产的评估值。其中评估机构根据目前研发进度、与监

管部门沟通情况、研发过程中生产成本、公司现有产品期间费用率等，预测未来

产品上市时间、销售价格、销售成本和期间费用等。折现率确定以 10 年期国债

利率为无风险利率，并综合考虑技术风险、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报酬率，确定折

现率为 15.30%。专有技术的利润贡献率综合 AHP（层次分析法）及行业统计数

据，谨慎确定为 32%并在新药上市 6 年后逐年衰减。 

经过评估测算，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，本次评估的公司持有的

金草片的相关技术评估值为 9,017.32 万元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11 月 9 日 

 


